
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（宣传部）文件 
宣字〔2017〕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官方微信稿酬及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 

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，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已成为一所大

学传递信息、凝聚情感的重要渠道。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参与

学校官方微信创作的积极性，提高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和文

化渗透力，提升校园文化品质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员令﹝2014﹞第 11号）的精神和相关行政法规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稿酬奖励办法 

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稿件，按如下

标准给予稿酬及奖励： 

（一）稿件作者稿酬标准 

1.原创类稿件：文章涉及的图片、文字等素材的版权均为个

人所有， 50元/篇。  

2.非原创类稿件：文章涉及的图片、文字等素材部分或全部

来源于网络，20元/篇。 



（二）稿件作者奖励标准 

1.文章阅读量为 2001—5000奖励 30 元/篇； 

2.文章阅读量为 5001—10000奖励 50 元/篇； 

3.文章阅读量为 10000—20000奖励 80元/篇； 

4.文章阅读量达 20000以上 100元/篇。 

5.官方微信稿件内容如被市级机构及市级媒体采用的，每条

另奖励 50元；省级机构及省级媒体采用的，每条另奖励 100元；

如被国家级机构或国家级媒体采用的，每条另奖励 200元。 

（三）学生编辑奖励标准 

由于微信编辑的美观度能直接影响平台文章的传播度和影响

力，特针对运营官微的学生团队进行考核，并按照学生的个人编

辑水平和处理素材的能力划分为普通编辑、资深编辑、专栏编辑

等三级。 

1.普通编辑：5元/篇； 

2.资深编辑：15元/篇； 

3.专栏编辑：25元/篇； 

二、相关说明 

1.对多人合作完成的稿件，稿酬奖励总额不变，稿酬及奖励

由第一作者决定分配办法。 

2. 投稿须注明作者、工号或学号、部门或班级、联系方式。 

3. 对于被重复采用的稿件，按最高级别发放稿酬奖励。 



4. 稿件作者与平台编辑为同一人时，按最高级别发放稿酬奖

励。 

5. 文章的相关数据统计时间截至发布后第 7天凌晨零点。 

6. 稿酬及奖励发放原则上按月统计报批后发放。 

7.稿酬及奖励发放费用由党委宣传部的仲恺官微运营费项目

支出。 

 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党委宣传部所有。 

 

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

2017 年 5 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